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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新闻的故事化表达

时间:2013-05-20 09:16:00  作者:熊艳  来源:青年记者

  ● 熊 艳 

  新闻故事类节目在电视屏幕上频频亮相的同时，不少广播电台用故事化的创作手法对

新闻进行评述的节目也如雨后春笋般涌来，而且在听众中获得了不俗的反响。广播新闻的

故事化表达增强了广播的现场感和画面感，这种全新的讲述方式也给听众带来耳目一新的

体验，增加了广播新闻的吸引力，为广播新闻的创作开辟了新天地。 

   

  广播新闻故事化表达的优势 

  1.增强了广播新闻的现场感和画面感。有声语言转瞬即逝，听众若不专注，只是伴随

性地收听，一些信息就比较容易流失。加上广播缺乏画面语言，它的形象性远不如电视，

这成了广播自身的局限。广播新闻的故事化使广播突破了自身的局限，将新闻变得有血有

肉、生动立体，增强了广播新闻的现场感和画面感。 

  2.增加了广播新闻的吸引力。有声语言是广播电视的主要传播手段，从某种意义上

说，广播媒体本身更有“讲故事”的优势。用故事化的创作手段来呈现新闻能满足听众的

好奇心，再结合有声语言的二度创作，如抑扬顿挫的语言、语气的承接与转换、重音和停

连的设计、氛围的营造等等，就能够增加广播新闻的吸引力，使听众易于接受、乐于接

受。 

   

  广播新闻如何讲好故事 

  1.巧妙设置悬念。“从受众审美的角度说，欣赏悬念被揭开的过程会给审美主体带来

精神上的愉悦、心理上的快感，获得极大的满足……”①可见，悬念的设置能吸引听众的

注意力，取得良好的收听效果。记者在采写编排广播新闻时，应根据新闻事件的发展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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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矛盾的自然冲突巧妙设置悬念，以满足受众心理上的愉悦和快感。值得强调的是，记者

应尊重新闻事实，巧妙运用文本、语言等元素设置自然悬念，而不是人为地策划和虚构。 

  2.注重同期声的运用。同期声作为广播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真实性和同

步性，可产生强烈的情感冲击和听觉魅力。在说明新闻事实的过程、揭示新闻人物心理的

时候，应充分运用同期声，同时要合理安排好同期声在新闻故事结构中出现的频率和位

置，要根据新闻故事的需要，错落有致地布局。这样一来，既能够充分体现广播新闻的载

体特色，又能使新闻更具真实性和说服力，增强新闻故事的感染力。 

  3.捕捉好细节。细节可以避免新闻故事流于平淡，增强广播新闻的“视像感”。穆青

就曾经说过：“有时一个细节比千言万语生动得多，深刻得多，有力得多……”抓好新闻

故事的细节，容易激发听众的想象和联想，使声音符号形象立体地传递出去，在听众脑海

中形成连续的活动画面，如临其境，先声夺人。因此，记者在采写广播新闻时，应重视细

节描写，弥补广播媒体视像不足这一短板，生动传神地揭示新闻事实的本质和真相。 

  4.坚持内容为王。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事实是第一性的，新

闻是第二性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坚持唯物论的新闻本源观，尊重事实。节目的表现形式和

表现手段都是为了更好地传播新闻的内容。因此，我们在运用广播新闻故事化这种创作手

段时，应坚持内容为王的原则。在新闻故事的采访、写作和编辑中，都要力求符合客观事

物的本来面目，不能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更不能为强调趣味性和人情味而给新闻故事

添枝加叶，甚至杜撰故事情节，篡改新闻内容。在当今媒介融合的时代，广播新闻难免会

引用其他媒体的素材，在引用新闻素材时，记者和编辑应严格把关，核实新闻的出处和来

源，确保新闻故事真实、全面、可信。 

  5.主持人应加强政治素养，锤炼语言基本功。首先，新闻节目主持人应具备基本的政

治素养。其次，要通过语言这个载体去呈现新闻，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和良好的表达方式，

传播的效果就会大大削弱。因此，主持人应加强政治素养，锤炼语言基本功。当今新闻节

目中出现较多的读音错误，重音选择错误，停连过多、停连不当造成语言的支离破碎等问

题，都是主持人基本功不扎实的表现。广播媒体本身对有声语言的要求较高，而广播的新

闻播音又是所有文体中对吐字、气息等基本功要求更为严苛的，主持人的语言功力就显得

更为重要。 

  综上所述，在媒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受众主体意识觉醒的当今，广播的“窄播”和

“分众化”趋势已成为必然，广播新闻的故事化表达符合大多数听众的接受喜好，能极大

地调动广大听众的兴趣，为广播新闻的创作注入新鲜的空气和活力。在广播新闻的故事化

表达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掌握好分寸和火候，遵循新闻报道的客观规律，不忘媒体肩负

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只有这样，才能使新闻故事更有深度，让故事的解读更有力度，使广

播新闻真正做到“既入耳，又入心”。 

  注释： 

  ①李兴国 余跃：《在悬念中叙事——论电视节目中的悬念意识》，传媒学术网：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3471，2005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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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夏晓丹：《让新闻更有趣，让故事更真实——关于广播新闻故事化的一点看法》,

《新闻实践》，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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